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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勤信专字【2025】第 1213 号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旋风”）202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勤信审字【2025】第

2083号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

类第 1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

下： 

一、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其他重要事项”之

“3、内控缺陷导致涉案涉诉事项”所述，黄河旋风原控股股东河南黄河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利用黄河旋风印章管理缺陷，在借款活动中将黄河旋风以共同

借款人等身份加盖黄河旋风印章，导致黄河旋风涉案涉诉。黄河旋风现控股股东

许昌市国有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已提供资金偿还部分本息，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和许昌市国有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承诺承担此类债务还款责任。截止

本报告日，黄河旋风未受到实际损失。 

二、发表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一）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